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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制定消防法，公布之。

總　　　統　蔣經國
行政院院長　俞國華

內政部部長　吳伯雄

消　防　法
中華民國七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公布

第一章　總　　則
第　一　條　　消防工作之執行，依本法規定；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規定。
第　二　條　　消防工作之範圍如左：

一、火災預防及搶救。

二、消防安全設備檢查及管理。

三、供公眾使用建築物消防安全設備定期檢查。

四、消防水源設置及管理。

五、防火教育及宣導。

六、火災調查及鑑定。

七、其他重大災害配合搶救。
第　三　條　　消防主管機關：在中央為內政部；在省（市）為省（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第　四　條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設消防機構；其組織編制及車輛、裝備配置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五　條　　直轄市、縣（市）政府，得編組義勇消防組織，協助消防工作；其編組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六　條　　直轄市、縣（市）消防機構，為救災需要，得調度政府機關、公、民營事業機構消防人員、車輛及裝備。
第二章　火災預防 
第　七　條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舉辦防火教育與宣導，並由機關、學校、團體及大眾傳播機構協助推行。
第　八　條　　左列場所應設置消防安全設備：

一、依法令應有消防安全設備之建築物。

二、工廠、倉庫、林場。

三、公共危險物品與高壓氣體製造、分裝、儲存及販賣場所。

四、大眾運輸工具。

五、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之場所。

直轄市、縣（市）消防機構，對前項所列場所之消防安全設備，應依其危險程度，分類列管檢查，並每半年會同有關機關實施檢查一次；經檢查不合規定者，應即通知限期改善，並予複查。
第一項消防安全設備之設置標準及第二項之檢查獎懲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擬訂，報請行政院核定之。
第　九　條　　消防安全設備之裝置及保養，由內政部檢定合格之技術人員為之。

前項技術人員，在未經內政部檢定合格前，得由現有技術人員暫行為之；其期限由內政部定之。
第　十　條　　供公眾使用建築物，應視需要設置消防管理人員，並受消防編組訓練；其範圍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十一條　　左列易生災害之行為，應向直轄市、縣（市）消防機構申請許可：

一、山林、田野引火燃燒。

二、使用炸藥爆破施工。

三、施放煙火。
第十二條　　經營公共危險物品及高壓氣體各類事業，申請營利事業登記時，受理機關應會同消防機構，檢查其消防安全設備合格後，發給營利事業登記證。

前項各類事業之分類及安全管理辦法，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會同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三章　災害搶救
第十三條　　直轄市、縣（市）政府，為消防需要，應會同自來水事業機構選定適當地點，設置消防栓，所需費用由直轄市、縣（市）政府、鄉鎮（市）公所酌予補助；其保養、維護由自來水事業機構負責。
第十四條　　電信機構，應視消防需要，設置報警專用電話設施。
第十五條　　消防人員對火災處所，非使用或損壞其土地、建築物、車輛、其他物品或限制其使用，不能達搶救之目的時，得使用、損壞或將其使用限制之。
第十六條　　消防指揮人員，對火災處所周邊，得劃定警戒區，限制人車進入，並得疏散或強制疏散區內人車。
第十七條　　消防指揮人員，為搶救火災，得使用附近各種水源，並通知自來水事業機構，集中供水。
第十八條　　消防指揮人員，為防止火災蔓延、擴大，認有截斷電源、瓦斯必要時，得通知各該管事業機構執行之。
第十九條　　直轄市、縣（市）消防機構，發現或獲知公共危險物品、高壓氣體顯有發生火災、爆炸之虞時，得劃定警戒區，限制人車進入，強制疏散，並得限制或禁止該區使用火源。
第二十條　　直轄市、縣（市）消防機構，遇有天然災害、空難、礦災、森林火災、車禍及其他重大災害發生時，應即配合搶救。
第二十一條　　公、私立醫療機構，對災害之傷患，應即收容並救護治療。
第四章　火災調查與鑑定 
第二十二條　　直轄市、縣（市）消防機構，為調查、鑑定火災原因，得進入有關場所勘查及向有關人員查詢，被查詢人員不得拒絕。

火災現場在未調查鑑定前，應保持完整，必要時得予封鎖。
第二十三條　　省（市）、縣（市）政府，得設置火災鑑定委員會；其設置辦法，由省、市政府定之。
第五章　罰　　則
第二十四條　　毀損消防瞭望臺、警鐘臺、無線電塔臺、閉路電視塔臺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前項未遂犯罰之。
第二十五條　　毀損供消防使用之蓄、供水設備或消防車輛器材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一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未遂犯罰之。
第二十六條　　有左列情形之一者，處五千元以下罰鍰：

一、謊報火警者。

二、無故撥火警電話者。

三、不聽從依第十五條、第十六條或第十九條所為之處置者。
第二十七條　　違反第八條消防安全設備之規定，經通知限期改善，逾期不改善或複查不合規定者，處其所有人或使用人一萬元以下罰鍰。經處罰鍰後仍不改善者，得連續處罰，並得予以三十日以下之停業處分或停止其使用。
第二十八條　　違反第十一條之規定者，處二千元以下罰鍰。
第二十九條　　拒絕依第二十二條所為之勘查、查詢或破壞火災現場者，處五千元以下罰鍰。
第三十條　　依本法所處之罰鍰，經催告後，逾期仍未繳納者，由主管機關移送法院強制執行。
第六章　附　　則
第三十一條　　本法施行細則，由中央主管機關擬訂，報請行政院核定之。
第三十二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總統令
	中華民國七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茲修正商標法第六十一條及第六十四條至第六十六條；增訂第六十四條之一、第六十六條之一及第六十六條之二；並刪除第六十七條之一條文，公布之。

總　　　統　蔣經國
行政院院長　俞國華

經濟部部長　李達海

修正商標法第六十一條及第六十四條至第六十六條；增訂第六十四條之一、第六十六條之一及第六十六條之二；並刪除第六十七條之一條文
中華民國七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公布

第六十一條　　商標專用權人，對於侵害其商標專用權者，得請求損害賠償，並得請求排除其侵害；有侵害之虞者，得請求防止之。

前項商標專用權人，得請求將用以或足以從事侵害行為之商標及有關文書予以銷毀。
第六十四條　　商標專用權人，依第六十一條請求損害賠償時，得就左列各款擇一計算其損害：

一、依民法第二百十六條之規定。但不能提供證據方法以證明其損害時，商標專用權人，得就其使用註冊商標通常所可獲得之利益，減除受侵害後使用同一商標所得之利益，以其差額為所受損害。

二、依侵害商標專用權者因侵害行為所得之利益。於侵害商標專用權者不能就其成本或必要費用舉證時，以銷售該項商品全部收入為所得利益。

三、就查獲侵害商標專用權商品零售單價五百倍至一千五百倍之金額。但所查獲商品超過一千五百件時，以其總價定賠償金額。

除前項規定外，商標專用權人之業務上信譽，因侵害而致減損時，得另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

前二項規定於依第六十四條之一請求連帶賠償時，準用之。
第六十四條之一　　非明知而有第六十二條之二之行為者，仍應與侵害商標專用權者負連帶賠償責任。但其能提供商品來源，使商標專用權人因而獲得賠償時，得減輕其賠償金額或免除之。
第六十五條　　商標專用權人，得請求由侵害商標專用權者負擔費用，將依本章認定侵害商標專用權情事之判決書內容全部或一部登載新聞紙。
第六十六條　　依第二十六條規定，經授權使用商標者，其使用權受有侵害時，準用本章之規定。
第六十六條之一　　外國法人或團體就本章規定事項亦得為告訴、自訴或提起民事訴訟，不以業經認許者為限。
第六十六條之二　　法院為處理商標訴訟案件，得設立專業法庭或指定專人辦理。
第六十七條之一　　（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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